关于遴选鄂北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技术示范

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根据2025年度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襄阳试验站任务要求，经襄阳市农业科学院院领导审核通过，在襄州区、枣阳市、宜城市和老河口等县市区遴选鄂北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技术项目实施主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主单位：襄阳市农业科学院

二、项目实施内容及要求：鄂北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技术示范主要推荐技术包括良种（襄麦46）、良机（旱地宽窄行播种技术、稻茬少免耕带旋条播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襄州区、枣阳市、宜城市和老河口各设1个示范片，每个示范片面积在200亩及以上。
三、资金预算：4个示范片总额共8万元，每个示范片补贴2万元。
四、遴选范围：注册地址位于襄阳市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其经营范围与农业生产相关。

五、遴选程序

申请单位向襄阳市农业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申报表见公告后附件1），经襄阳市农业科学院组织专家综合评审、确定，择优在各县市区遴选1家市场主体承担2025-2026年度鄂北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技术示范工作。申报单位数量与遴选计划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1。

六、申请单位具备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的资质（三证合一营业执照）。

2、具有农业项目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经验。

3、具有完成示范工作所必备的配套农业机械和固定技术人员，并具有一定示范推广的影响力。

4、有稳定的示范基地，地力水平中上，水源条件好，交通便利。

七、报名办法及工作安排

1、有意参加遴选的市场主体持有效证件(法人代表身份证、营业执照等)及工作开展相关印证材料（如资质证书、工作业绩证明、基础条件证明等）到襄阳市农业科学院提交申请材料。

2、报名截止日期：公告发布5个工作日内。

3、襄阳市农业科学院根据报名情况，组织专家组对报名市场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及评选工作。

4、襄阳市农业科学院根据评选结果确定实施主体后，电话通知参选的市场主体并在单位公示栏发布确认公告，公示期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对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项目实施的，按照需求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实施项目建设内容；对反映有严重问题并查有实据的，取消其遴选资格，重新按照程序确定实施主体。
联 系 人：唐 清
联系电话：15997219862
襄阳市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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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鄂北小麦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技术示范项目实施主体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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